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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08年 10月 27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情況的第四、五次報告  ⎯⎯   

第二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執行情況  
 

 
目的  
 
  本文件概述保安事務委員會過往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禁

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情況的第

四、五次報告  ⎯⎯  第二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執行情況 "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下稱 "中國 ")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下稱 "《禁止酷刑公約》")的締約國。

《禁止酷刑公約》第 19.1條訂明，締約國應提交關於其履行公約義務而

採取的措施的定期報告。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執行

《禁止酷刑公約》情況的第二次報告，已作為中國提交的第四、五次

合併報告的一部分，於 2006年 6月提交聯合國。  
 
3.  第二次報告主要就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在 2000年 5月審議

有關香港特區的第一次報告時所提出的關注事項及建議作出回應，以

及匯報自審議第一次報告以來在香港執行《禁止酷刑公約》的進展。  
 
 
事務委員會所作的討論  
 
4.  保安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年 12月 5日討論有關香港特區的第

二次報告，並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委員的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

段。  
 
審批時間及羈留期  
 
5.  委員對難民身份和免受酷刑申請的審批時間感到關注，並認

為審批程序過於冗長。委員亦關注到部分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被

羈留多時，並查詢被羈留的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觸犯了何種罪

行，以及他們被羈留了多久，特別是最長的羈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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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香港特區一向採取堅定政策，不會向

任何人提供庇護，且沒有義務接收根據《 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公約》

要求給予難民身份的人士。在香港提出的給予難民身份的要求，均由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下稱 "專員署 ")負責處理。入境事務處與專

員署香港辦事處保持緊密聯絡，確保給予難民身份的要求被拒絕及未

獲准在港逗留的人士，均依法離開香港。政府已訂立行政程序，就根

據《禁止酷刑公約》提出的酷刑聲請進行審核。無法確立其酷刑聲請

的人士會依法被遣送離港。至於酷刑聲請獲得確立的人士，則不會被

遣送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在返回原居地後有可能遭受酷刑危險的地

方。當局會考慮把他們遣送到不會有遭受酷刑危險而又會接收他們的

地方。此外，如地方情況其後有所改變，導致之前就該地確立的酷刑

聲請已不再成立，當局會考慮把聲請人遣送到該地。  
 
7.  據政府當局表示，無人會因為其難民、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

請人的身份而在香港遭到檢控或羈留。只有在有關人士違反本港法

律，例如非法受僱工作或逾期逗留，當局才會對其採取執法行動。 
 

8.  政府當局表示，若被依法羈留的人是難民、尋求庇護者或酷

刑聲請人，入境事務處處長可按照個別情況，酌情讓有關人士擔保外

出，以便他們留港等候有關當局就其給予難民身份的要求或酷刑聲請

作出審批；或等候專員署安排有關的難民移居外地。政府當局通常會

考慮 ⎯⎯  
 

(a) 有關人士會否對社會構成治安上的風險；  
 
(b) 有關人士是否有棄保潛逃及干犯／再次干犯罪行的風

險；及  
 
(c) 是否無法在合理時間內將有關人士遣送離境。  

 
9.  至於羈留期，政府當局表示大部分尋求庇護者和酷刑聲請人

的羈留期均不超過 3個月。 
 

設立獨立審裁機制的需要  
 
10.  部分委員認為應成立適當的機制以處理酷刑聲請。有關酷刑

聲請的上訴尤其不應由保安局局長作出裁定，而應由獨立委員會或法

庭處理。  
 
1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因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決定而感到受屈

的酷刑聲請人可向行政長官提出上訴，而行政長官已把就此類上訴作

出考慮的權力轉授予保安局局長。因當局就其上訴作出的裁定而感到

受屈的酷刑聲請人，則可尋求司法覆核。 
 

被控觸犯施行酷刑罪的人的免責辯護 
 

12.  對於訂定有關 "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 "的提述，作為根據《刑

事罪行 (酷刑 )條例》 (第 427章 )被控觸犯施行酷刑罪的人的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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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委員表示關注。他們認為任何人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利，均應屬於絕對的權利，而不應以立法

手段為《禁止酷刑公約》訂定任何例外情況。即使法律制裁也須受到

《禁止酷刑公約》所規限。  
 
13.  政府當局解釋，就第 427章第 3(5)條而言，"合法權限、理由或

解釋 "的詮釋是 ⎯⎯  
 

(a) 如是關於在香港使他人受到疼痛或痛苦，指香港法律下

的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  
 
(b) 如是關於在香港以外地方使他人受到疼痛或痛苦⎯⎯  
 

(i) 而有關的疼痛或痛苦是由公務人員根據香港法律行

事時所造成，或由任何人根據香港法律以公職身份

行事時所造成，則指香港法律下的合法權限、理由

或解釋；及  
 
(i i) 在其他情況下，則指在使他人受到疼痛或痛苦事件

發生的地方的法律下的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  
 
政府當局表示，此項免責辯護符合《禁止酷刑公約》第 1.1條的規定，

該條文訂明 "[酷刑 ]並不包括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

附帶的疼痛或痛苦 "。此項免責辯護旨在涵蓋合理使用武力以制止兇暴

疑犯／囚犯等行為，因此有需要予以保留。其用意並非准許任何人作

出本質上等同《禁止酷刑公約》第 1條所界定的酷刑行為，而法院亦不

會被要求作出這樣的詮釋。  
 
現行機制可能被濫用  
 
14.  部分委員關注到現行機制被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濫用的

情況，並詢問獲專員署給予難民身份的人士的數目，以及當中已定居

海外的人士的數目。  
 
15.  政府當局表示，專員署提供的資料顯示，與其他國家相比之

下，香港的濫用難民聲請及酷刑聲請的情況較為普遍。截至 2008年 4月
30日，酷刑聲請人的累積數目為 3 196人，當中有 1 591人具有要求給予

難民身份的紀錄。專員署至今已給予其中 35人難民的身份，其中 14人
已移居外地。不過，在酷刑聲請個案中並沒有任何成功個案。在當局

截至 2008年 4月底曾經處理的個案中，有 91%酷刑聲請人是在抵港平均

15.1個月後才提出其聲請。這 91%聲請人大多是在香港因非法受僱工作

或觸犯其他刑事罪行而被捕時，或在即將被遣返或遞解離境時才提出

酷刑聲請。在所有酷刑聲請人中，有 48%先向專員署提出給予難民身份

的要求，然後在平均 11.5個月後才提出酷刑聲請。上述數字顯示，現行

機制有可能被在港尋求僱傭工作的非法入境者／逾期逗留者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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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難民、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提供人道援助  
 
16.  部分委員表示他們曾接獲投訴，指當局為擔保外釋的酷刑聲

請人提供的協助不足。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向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

人提供適當協助，包括法律援助。  
 
1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基於人道理由，若難民、尋求庇護者

及酷刑聲請人在本港等候安排移居外地或接受有關當局甄別身份期間

未能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當局與合作的非政府機構會按個別情況為有

關人士提供實物援助。所提供援助的類別包括臨時住屋、膳食、衣履、

其他基本日用品、合適的交通津貼、輔導和醫療服務。為加強協調及

加強提供各項服務，政府當局委託了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下稱 "服務

社 ")為極需援助的尋求庇護者和酷刑聲請人提供實物援助。截至 2008
年 3月 31日，服務社受當局委託而予以支援的此類人士有 1 752人，另有

483宗個案則尚待服務社作出評估和安排服務。  
 
 
有關文件  
 
18.  委員可參閱下列會議紀要及文件，瞭解上述討論的進一步詳

情  ⎯⎯ 
 

(a)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6 年 12 月 5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2)880/07-08號文件 ]；  
  
(b) 政 府 當 局 就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2006年 12月 5日 會 議 所 提

交，有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情況的第四、五

次報告  ⎯⎯  第二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執行情況 "的文

件 [立法會CB(2)496/06-07(01)號文件 ]；及  
 
(c) 政府當局於 2008年 6月 24日發出，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

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處罰公約》情況的第四、五次報告  ⎯⎯  第二部分：香

港特別行政區執行情況 "提供補充資料的函件 [立法會

CB(2)2429/07-08(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10月 23日  


